中共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
关于市委巡察整改落实进展情况的通报

根据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，2025年6月24日至8月22日，市委第七巡察组对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进行了政治巡察。10月15日，市委巡察组向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。
巡察整改进展情况
一是“第一议题”制度落实不到位。（已完成）
二是理论学习不及时、不深入。（已完成）
三是院党组在机关党建工作中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。（已完成）
四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未压实。（已完成）
五是量刑建议不精准，损害司法公正。（已完成）
六是个别案件“带病起诉”，浪费司法资源。（已完成）
七是对案件程序把控不严格，易引发案件处理失准、司法信任危机。（已完成）
八是检委会决策严谨性不足，削弱法律权威。（已完成）
九是落实卷宗审核归档管理制度不严格，影响司法程序的严肃性和合法性。（已完成）
十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不充分，司法权利制衡落实力度不足。（已完成）
十一是风险点管控不到位，司法活动存在安全隐患。（已完成）
十二是从严治党责任压得不实，主体担当出现缺位。（已完成）
十三是对履职懈怠、司法失准、漠视群众利益的检察官监管严重缺位。（已完成）
十四是“三重一大”制度落实有偏差，执行效力打折扣。（已完成）
十五是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，存在腐败风险。（已完成）
十六是监督把关缺位，项目不规范问题突出。（已完成）
十七是形式主义整治不力，照搬照抄问题依然存在。（已完成）
十八是2023年省委巡视反馈指出“区检察院食堂未取得不动产证”问题，本轮巡察发现该问题长期整改推进缓慢。（未完成）
十九是对干警司法专业素养提升缺乏主动措施。（已完成）
二十是院党组对检察官办案管理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。（已完成）
二十一是考勤制度形同虚设。（已完成）
二十二是纪律执行刚性缺失。（已完成）
巡察整改工作下步举措、计划
市委巡察反馈意见集中整改阶段任务已全面完成，为切实做好巡察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，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持续动力，现就下一步持续巩固深化巡察整改成果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，作出如下工作安排：一是持续强化政治引领，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。始终把巡察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坚决克服“过关”思想和“闯关”心态，坚持标准不降、要求不变、力度不减。二是持续抓好跟踪问效，在整改成果上再巩固。定期组织开展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，每半年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进行一次全面复查，采取随机抽查、实地核验、查阅台账等方式动态监测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。三是持续深化标本兼治，在制度建设上再完善。深入剖析巡察反馈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找准制度机制层面的短板漏洞。围绕司法办案廉政风险防控、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、队伍教育管理等重点领域，健全完善一批管长远、治根本的制度规范，扎紧织密制度笼子。四是持续推进成果转化，在推动发展上再发力。坚持把巩固整改成果与履行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深度融合，将整改成效体现到提升办案质效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办好检察为民实事的具体实践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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